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檔案典藏組

檔案保存與維護

評鑑常見缺失



項目11 案件整理按目次號由小至大排列

未依目次號由小至大

排列或部分錯置

項目12 目次表應載事項符合規定

目次表未記載分類號、密等、

案次號、保存年限等資訊

項目13 各案件規格大小符合公文用紙

規格未符合標準者，未以公文

用紙襯貼而逕黏/浮貼於檔案

評分項目缺失



項目14

永久保存檔案依規定辦理裝訂

• 永久保存檔案未裝訂

• 未去除金屬物

• 未採用適合材質裝訂(如採用金

屬釘、黑色線等)

• 封面或卷脊資訊標示不全(如未

標示保存年限)

• 未加裝封面及封底



腐朽、黏著或脆化

第1級：嚴重破損

嚴重蟲蛀

第1級：嚴重破損

多處破損且紙張
整體強度尚可

第2級：一般破損

輕微殘缺或破損
且整體強度較好

第3級：輕微破損

項目15 受損檔案處置辦理情形
受評機關表示無受損檔案，惟實際查檢出有受損情形，導致本項以0分計

詳參「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 章檔案修復



項目16

檔案依檔號大小排架

部分檔案案卷錯置

檔案未依規定排架



項目17 訂定檔案清查計畫並據以執行

• 未訂定檔案清查計畫，或未依計畫執行

• 後續處理建議未具體明確

項目18 檔案庫房專區設置並執行安全管控

• 檔案庫房未專區設置，與工作場所無區隔

• 查檢庫房鑰匙(或磁卡)是否由專責人員保管

• 查檢機關是否具人員進出紀錄

評分項目缺失



項目19

檔案庫房設置消防安全
警報系統及消防安全設備

•使用不適用A類火災之手提二氧化碳滅火器

•手提滅火器使用年限逾期

偵煙(溫)探測器

僅有B&C無A

符合規定的乾粉滅火器(O) 雖為環保滅火器，但不適用A類火災(X)

(檔案庫房保存紙質或非紙質檔案，屬於A類火災)

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申報受理單



未依檔案類型
分區存放

非紙質類檔案僅
以防潮箱控制相
對溼度未控溫度

溫溼度紀錄儀表
未校正或不準確

未附非紙質類檔案
庫房溫溼度紀錄單

項目20 檔案庫房保存環境控制



項目21

訂定檔案庫房緊急
應變計畫及實地演練

未訂檔案庫房緊急

應變計畫

尚未辦理實地演練

未簽陳演練相關紀錄



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17.

訂定檔
案清查
計畫並
據以執
行

 評鑑方式
• 查檢至少3個年度(最近1年及其他年度抽2年)，

每年至少1次之檔案清查辦理情形，含計畫與報
告及相關簽陳文件。確認訂定清查計畫，且內
容應包括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12.4.3.1規定之
清查範圍、進行之時程、所需人力、經費，以
及預期達成之目標與成效等項目，並經簽奉核
定；清查作業依計畫執行並於清查清單註記檔
案狀況及後續處理建議；依清查結果完成報告
簽請權責長官核閱。

• 複檢或再次評鑑時，以前次受評日期後之年度
為查檢範圍，範圍內未滿3年者全檢。

 評分標準
• 各次清查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1. 定有檔案清查計畫，其內容包含所有規定項目，

如採分年實施者，其總體清查年限及分年清查
範圍應合理反映整體檔案量，且清查計畫經簽
奉核定。(2分)

2. 清查作業依計畫執行，並於清查清單註記檔案
狀況及後續處理建議。(2分)

3. 依清查結果完成報告簽請權責長官核閱。(1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或查檢之年度未辦理檔案清查

者，以0分計。
• 得分採各次清查得分加總平均，四捨五入計算。

 評鑑方式
• 查檢最近1次檔案清查計畫與報告及

相關簽陳文件。確認訂定清查計畫，
且內容應包括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12.4.3.1規定之清查範圍、進行之時
程、所需人力、經費，以及預期達成
之目標與成效等項目，並經簽奉核定；
清查作業依計畫執行並於清查清單註
記檔案狀況及後續處理建議；依清查
結果完成報告簽請權責長官核閱。

 評分標準
•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1. 定有檔案清查計畫，其內容包含所有

規定項目，且經簽奉核定。(2分)
2. 清查作業依計畫執行，並於清查清單

註記檔案狀況及後續處理建議。(2分)
3. 依清查結果完成報告簽請權責長官核

閱。(1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1.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
12.4.3規定略以，各機關
至少每年辦理１次檔案清
查，爰修正原查檢之清查
範圍由最近１次改為至少
3個年度(最近1年及其他
年度抽2年)；複檢時，以
前次受評日期後之年度為
查檢範圍，範圍內未滿3
年者全檢。

2. 清查計畫部分，可訂年度
計畫或中程計畫據以實施，
採分年實施者其總體清查
年限及分年清查範圍應合
理反映整體檔案量。



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18.

檔案庫房
專區設置
並執行安
全管控

 評鑑方式

• 現場查檢至少3間檔案庫房，未達3間者全檢，
超過6 間者至少查檢半數以上。

• 查檢檔案庫房之設置情形、庫房鑰匙(或磁卡)
保管情形及人員進出管制紀錄相關文件。

 評分標準

• 各庫房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1.檔案庫房專區設置，與其他工作場所區隔，且
無堆置與檔案保管作業無關之雜物。(1分)

2.檔案庫房牆壁、門窗及樓地板之隙縫、孔洞均
有填補完善。(1分)

3.檔案庫房之門窗及分間牆具有1小時以上防火時
效，並檢附防火時效證明文件。(1分)

4.庫房鑰匙(或磁卡)係由專責人員保管，且具人員
進出紀錄。(2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 得分採各庫房得分加總平均，四捨五入計算。

 評鑑方式
• 查核至少1間檔案庫房設置

情形、庫房鑰匙(或磁卡)保
管情形及人員進出管制紀錄
相關文件。

 評分標準
•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1.檔案庫房專區設置，與其他
工作場所區隔。(3分)

2.庫房鑰匙(或磁卡)係由專責
人員保管。(1分)

3.具人員進出紀錄。(1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 如查核檔案庫房數量2間以

上，則採計平均得分，並採
四捨五入計算。

1. 增列多間檔案庫房
之檢查數量。

2. 依據檔案庫房設施
基準規定，增修評
分標準1、2及3的
計分方式。



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19.

檔案庫房設
置消防安全
警報系統及
消防安全設
備

 評鑑方式

• 查檢標的同項目18之檔案庫房。

• 現場查檢檔案庫房之消防火警警報設備及
消防滅火器設置情形。

 評分標準

• 各庫房採以下達成度分數計分：

1.檔案庫房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規定設置消防火警警報設備及消防滅火
器，並檢附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合格
證明文件。(5分)

2.檔案庫房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規定設置消防火警警報設備及消防滅火
器，未附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合格證
明文件。(3分)。

3.檔案庫房未設置消防火警警報設備及消防
滅火器。(0分)

• 得分採各庫房得分加總平均，四捨五入計
算。

 評鑑方式

• 實地勘察至少1間檔案庫房消防火警
警報設備及消防滅火器設置情形。

 評分標準

1.檔案庫房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規定設置消防火警警報設備及
消防滅火器，並檢附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及申報合格證明文件。(5分)

2.檔案庫房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
置標準規定設置消防火警警報設備及
消防滅火器，未附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及申報合格證明文件。(3分)

3.檔案庫房未設置消防火警警報設備及
消防滅火器。(0分)

• 如查核檔案庫房數量2間以上，則採
計平均得分，並採四捨五入計算。

增列多間檔案
庫房之檢查數
量。



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20.

檔案庫房
保存環境
控制

 評鑑方式
• 查檢標的同項目18之檔案庫房。
• 現場查檢檔案庫房之保存環境控制情形。

 評分標準
• 各庫房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1. 依紙質、攝影、錄影（音）帶及電子媒

體等檔案媒體類型，分區設置保管空間
或分別配置保管設備。(1分)

2. 檔案庫房設置空調設備(如冷氣機、除溼
機)。(1分) (冷氣機部分0.5分，除溼機部
分0.5分)

3. 檔案庫房配置溫、溼度紀錄儀表，並有
定期記錄檔案庫房之溫溼度及於溫溼度
異常時均有妥處紀錄。(2分)(紙質類檔案
部分1分，非紙質類檔案部分1分；如未
管有非紙質類檔案，附紙質類檔案紀錄
單2分)

4. 現場查檢符合檔案庫房設施基準之「檔
案庫房溫溼度標準表」所列標準。(1分)
(紙質類檔案部分0.5分，非紙質類檔案部
分0.5分；如未管有非紙質類檔案，紙質
類檔案部分1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 得分採各庫房得分加總平均，四捨五入計
算。

 評鑑方式
• 實地勘察至少1間檔案庫房保存環境控制情形：
1. 查檢是否依紙質、攝影、錄影（音）帶及電子媒體等檔

案媒體類型，分區設置保管空間或分別配置保管設備。
2. 查檢檔案庫房是否設置空調設備(如冷氣機、除溼機)。
3. 查檢檔案庫房是否配置溫、溼度紀錄儀表。
4. 查檢最近1年紙質類及非紙質類檔案庫房溫溼度紀錄單。
5. 現場查檢庫房溫溼度是否符合檔案庫房設施基準之「檔

案庫房溫溼度標準表」所列標準。
 評分標準
• 採逐項累計方式計分：
1. 依紙質、攝影、錄影（音）帶及電子媒體等檔案媒體類

型，分區設置保管空間或分別配置保管設備。(1分)
2. 檔案庫房設置空調設備(如冷氣機、除溼機)。(1分)
3. 檔案庫房配置溫、溼度紀錄儀表。(1分)
4. 有定期紀錄檔案庫房之溫溼度。(附紙質類檔案紀錄單

0.5分，附非紙質類檔案紀錄單0.5分；如未管有非紙質
類檔案，附紙質類檔案紀錄單1分)

5. 現場查檢符合檔案庫房設施基準之「檔案庫房溫溼度標
準表」所列標準。(紙質類檔案部分0.5分，非紙質類檔
案部分0.5分；如未管有非紙質類檔案，紙質類檔案部
分1分)

• 逐項均無得分者，以0分計。
• 如查核檔案庫房數量2間以上，則採計平均得分，並採
四捨五入計算。

1. 增列多間檔案
庫房之檢查數
量。

2. 補充評分標準2
及3計分方式。



項目 修正內容 舊版內容 修正說明
21.

訂定檔案
庫房緊急
應變計畫
及實地演
練

 評鑑方式
• 查檢至少3個年度(最近1年及其他年度

抽2年)之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及實地
演練相關文件。

• 複檢或再次評鑑時，以前次受評日期後
之年度為查檢範圍，範圍內未滿3年者
全檢。

 評分標準
• 各次計畫與演練採以下達成度分數計分：
1. 有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含應變

組織、應變程序、災害復原)，據以定
期實地演練並簽陳演練相關紀錄者。(5
分) 

2. 有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據以定
期實地演練，惟未簽陳演練相關紀錄者。
(3分)

3. 有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惟未定
期實地演練，亦未簽陳演練相關紀錄者。
(1分)

4. 未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0分)

• 得分採各次計畫與演練得分加總平均，
四捨五入計算。

 評鑑方式
• 查核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及實地

演練相關文件。

 評分標準
1. 有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據

以定期實地演練並簽陳演練相關紀
錄者。(5分) 

2. 進行實地演練並簽陳演練相關紀錄
者，惟未事先訂定計畫。(4分)

3. 有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據
以定期實地演練，惟未簽陳演練相
關紀錄者。(3分)

4. 進行實地演練，惟未事先訂定計畫，
亦未簽陳演練相關紀錄者。(2分)

5. 有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惟
未定期實地演練，亦未簽陳演練相
關紀錄者。(1分)

6. 未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亦
未定期進行實地演練，亦未簽陳演
練相關紀錄者。(0分)

1. 據「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14.3.2.6
規定，檔案管理單位或人員應訂定庫房緊
急應變計畫，內容應包括應變組織、應變
程序（含通報程序）、災害復原等，並定
期檢視各項預防措施，以及進行實地演練，
演練相關紀錄應簽報機關權責長官。爰受
評機關應依規定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
畫，並於每年度進行實地演練。

2. 評鑑項目21「訂定檔案庫房緊急應變計畫
及實地演練」項目修正前，係以單一年度
檔案管理作業成效作為評分依據，部分機
關反映此舉未能反映機關長期檔案管理推
動成效，評鑑結果易有失真之虞，爰改以
抽檢3個年度檔案管理作業情形，評分方
式採各年度分數加總平均計列，以如實反
映機關檔案管理績效，避免受評機關因單
一年度檔案管理未妥情形衝擊評分結果，
同時鼓勵機關逐年改善檔案管理作業品質。

3. 如緊急應變計畫漏列應變組織、應變程序
或災害復原等項之評分方式，得依評鑑表
評分標準第3點於1分內酌予扣分。


